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

案件名称 罗 X 槐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2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罗 X 槐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661XXXX414

联系电话 19976XXXX7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洣水镇金峨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

案件名称 夏 X 莲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5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夏 X 莲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28119620XXXX721

联系电话 13789XXXX7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

案件名称 夏 X 珍在店外经营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

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5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夏 X 珍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6232219890XXXX529

联系电话 18711XXXX58

住所（住址）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铜钹山镇铁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4

案件名称 唐 X 根在店外经营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

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5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唐 X 根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32119790XXXX524

联系电话 18273XXXX1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潭县中路铺镇杨家湾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5

案件名称 漆 X 英擅自在公共场地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4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漆 X 英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1119751XXXX528

联系电话 15886XXXX1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麻园一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1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6

案件名称 陈 X 擅自在公共场地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405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319920XXXX011

联系电话 18873XXXX2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杨梅塘社区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7

案件名称 袁 X 阳擅自在公共场地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405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 阳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3052119651XXXX218

联系电话 17373XXXX5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东县周官桥乡杨竹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8

案件名称 张 X 强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405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强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2022119571XXXX715

联系电话 13975XXXX6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西畈村民委员会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9

案件名称 颜 X 永在店外堆物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

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4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颜 X 永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3042419671XXXX258

联系电话 13787XXXX5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杨桥镇大塘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0

案件名称 谢 X 军在店外经营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

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谢 X 军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52219770XXXX879

联系电话 15273XXXX7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新邵县新田铺镇毛力冲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

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3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1

案件名称 王 X 缘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5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 缘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42319890XXXX614

联系电话 13787XXXX8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山县江东乡荷关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

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2

案件名称 王 X 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32119910XXXX33x

联系电话 17373XXXX3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潭县谭家山镇泉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

法》第十三条、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3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3

案件名称 龙 X 培未经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6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龙 X 培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419860XXXX963

联系电话 15869XXXX1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茶陵县虎踞镇居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第四十二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4

案件名称 柳 X 纲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5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柳 X 纲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3072619760XXXX532

联系电话 13973XXXX63

住所（住址） 浙江省浦江县白马镇柴坞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5

案件名称 周 X 随意倾倒城市建筑垃圾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5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38119910XXXX334

联系电话 15873XXXX5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乡市东山办事处城东村 XXXX

处罚事由 随意倾倒城市建筑垃圾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6

案件名称 刘 X 余未经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余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51XXXX018

联系电话 15173XXXX8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大岭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第四十二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7

案件名称 谭 X 平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6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 平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119860XXXX978

联系电话 15273XXXX7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阳县岘山镇星阳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8

案件名称 晏 X 红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6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晏 X 红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50XXXX113

联系电话 13707XXXX6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南阳桥乡周家埠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9

案件名称 周 X 华未按指定地点擅自倾倒建筑垃圾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8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 华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62119630XXXX433

联系电话 13298XXXX8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岳阳县新墙镇三合村 XXXX

处罚事由 未按指定地点擅自倾倒建筑垃圾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五条、第三十条第九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0

案件名称 株洲 XXXX 工程运输有限公司未对施工场地进出口和

出场车辆冲洗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1005001 号

当事人名

称

株洲XXXX工程

运输有限公司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91430200074XXXX23F

联系电话 15675XXXX7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办事处 XXXX

处罚事由 未对施工场地进出口和出场车辆冲洗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

项、第五十五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3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1

案件名称 唐 X 丹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6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唐 X 丹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10XXXX867

联系电话 18692XXXX8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古岳峰镇廖家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2

案件名称 张 X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6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28119900XXXX725

联系电话 18673XXXX0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泉波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3

案件名称 卢 X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6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卢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53262219931XXXX934

联系电话 18673XXXX06

住所（住址）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新平路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4

案件名称 株洲 XXXX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设置户外招牌不符合城

市容貌标准，并存在安全隐患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6004 号

当事人名

称

株洲XXXX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91430203774XXXX63R

联系电话 13786XXXX6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徐家桥步行街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户外招牌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，并存在安全隐患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5

案件名称 株洲市 XXXX 有限责任公司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有安

全隐患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406001 号

当事人名

称

株洲市XXXX有

限责任公司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91430200064XXXX189

联系电话 19173XXXX5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有安全隐患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三款、第三十五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6

案件名称 刘 X 乔设置户外招牌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乔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119620XXXX674

联系电话 17363XXXX5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东市牛马司镇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不符合技术规范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7

案件名称 刘 X 甫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有安全隐患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5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甫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12119680XXXX411

联系电话 13469XXXX32

住所（住址）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太渡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有安全隐患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三款、第三十五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5 月 2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8

案件名称 张 X 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有安全隐患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606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6012419920XXXX614

联系电话 13873XXXX29

住所（住址）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温圳镇湖南村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有安全隐患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三款、第三十五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6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